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感谢您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！ 

为更好地体现“心系客户”的公司价值观，我公司决定自 2026 年 3 月 31

日起，下调中宏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F款的基准费率，而保障服务和内容、费率

浮动管理办法均保持不变。对于具体投保团体，我公司仍将综合考虑投保团体

的特征、风险情况等因素，并依据核保经验，对基准费率进行合理浮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3 月 30 日 


